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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金鼎大厦37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1
543,508,761
63.839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徐恭藻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戴国强、孙建强、姜省路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修丽娜、张洪建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吴磊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365,594
比例（%）

99.7896

反对

票数

900,167
比例（%）

0.1656

弃权

票数

243,000
比例（%）

0.044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365,594
比例（%）

99.7896

反对

票数

900,167
比例（%）

0.1656

弃权

票数

243,000
比例（%）

0.044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364,594
比例（%）

99.7894

反对

票数

900,167
比例（%）

0.1656

弃权

票数

244,000
比例（%）

0.045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730,987
比例（%）

99.1221

反对

票数

1,310,467
比例（%）

0.8675

弃权

票数

15,600
比例（%）

0.010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5,367,574
比例（%）

99.7529

反对

票数

1,310,467
比例（%）

0.2441

弃权

票数

15,600
比例（%）

0.003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614,287
比例（%）

99.1612

反对

票数

1,309,067
比例（%）

0.8288

弃权

票数

15,600
比例（%）

0.01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354,594
比例（%）

99.7876

反对

票数

900,167
比例（%）

0.1656

弃权

票数

254,000
比例（%）

0.046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227,594
比例（%）

99.7642

反对

票数

1,265,567
比例（%）

0.2328

弃权

票数

15,600
比例（%）

0.003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346,594
比例（%）

99.7861

反对

票数

908,167
比例（%）

0.1670

弃权

票数

254,000
比例（%）

0.0469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183,094
比例（%）

99.7560

反对

票数

1,082,667
比例（%）

0.1991

弃权

票数

243,000
比例（%）

0.0449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194,094
比例（%）

99.7581

反对

票数

1,071,667
比例（%）

0.1971

弃权

票数

243,000
比例（%）

0.0448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247,717
比例（%）

99.2690

反对

票数

900,167
比例（%）

0.5755

弃权

票数

243,000
比例（%）

0.1555
1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356,594
比例（%）

99.7880

反对

票数

898,167
比例（%）

0.1652

弃权

票数

254,000
比例（%）

0.0468
14、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592,594
比例（%）

99.8314

反对

票数

900,567
比例（%）

0.1656

弃权

票数

15,600
比例（%）

0.003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351,194
比例（%）

99.7870

反对

票数

900,167
比例（%）

0.1656

弃权

票数

257,400
比例（%）

0.0474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364,194
比例（%）

99.7894

反对

票数

900,167
比例（%）

0.1656

弃权

票数

244,400
比例（%）

0.045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7、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议案名称

选举徐瑞泽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王本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胡培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胥德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

选举高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得票数

539,698,827

539,442,816

539,439,918

539,437,818

539,418,81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2990

99.2519

99.2513

99.2509

99.247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8、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8.01

18.02

18.03

议案名称

选举王竹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姜晖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得票数

539,594,719

539,444,414

539,442,31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2798

99.2522

99.251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51,037,833

145,487,511

45,702,250

658,500

45,043,75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7.2731

49.8478

98.6451

反对

票数

0

0

1,265,567

646,919

618,648

比例（%）

0.0000

0.0000

2.6936

48.9712

1.3549

弃权

票数

0

0

15,600

15,6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333

1.1810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度

薪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4 年度

薪酬发放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聘任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42,555,867

142,555,867

142,557,267

142,727,767

142,600,767

142,719,767

142,556,267

142,567,267

142,738,767

比例（%）

99.0783

99.0783

99.0793

99.1978

99.1095

99.1922

99.0786

99.0862

99.2054

反对

票数

1,310,467

1,310,467

1,309,067

900,167

1,265,567

908,167

1,082,667

1,071,667

900,167

比例（%）

0.9107

0.9107

0.9098

0.6256

0.8795

0.6311

0.7524

0.7448

0.6256

弃权

票数

15,600

15,600

15,600

254,000

15,600

254,000

243,000

243,000

243,000

比例（%）

0.0110

0.0110

0.0109

0.1766

0.0110

0.1767

0.1690

0.1690

0.1690

13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股东回报规划（2025 年-
2027年）〉的议案》

142,729,767 99.1992 898,167 0.6242 254,000 0.1766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4、15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4，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钧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徐恭藻、

赵钦霞、徐瑞泽、丁琳、王文、胡培峰、胥德才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3、议案5，曹莉娟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4、议案6，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钧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徐恭藻、

赵钦霞、徐瑞泽、胡培峰、胥德才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5、议案12为关联交易议案，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钧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利群投资

有限公司、徐恭藻、赵钦霞、徐瑞泽、丁琳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志芹、刘佳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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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5月15日，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就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人选的事宜进行讨论，经民主表决，选举李卫红女士为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李卫红女士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李卫红女士将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

李卫红女士，1980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3年参加工

作，历任四方购物广场营业员、福兴祥商品配送营业员、福兴祥物流业务员、瑞尚贸易业务员及商品部

经理，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担任瑞尚贸易总经理助理，2011年12月至2013年7月担任福兴祥商

品配送副总经理，2013年7月至2016年3月担任蓬莱购物广场总经理，2016年3月至2025年3月担任

瑞尚贸易总经理，2023年2月至2025年3月担任利群股份采购副总监，2025年3月至今担任利群股份

采购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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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5月9
日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下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人，实参会董事9人，会

议由徐瑞泽女士主持。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现推选徐瑞泽女士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制度要求，现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情

况如下：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徐瑞泽女士、王本朋先生、姜晖先生、高伟先生，其中，徐瑞泽女士担任主

任委员（召集人），负责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审计委员会委员：王竹泉先生、徐瑞泽女士、姜晖先生，其中，王竹泉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负责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提名委员会委员：李勇先生、王本朋先生、王竹泉先生，其中，李勇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负

责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姜晖先生、李勇先生、胥德才先生，其中，姜晖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

人），负责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职期限与董事会任职期限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王本朋先生为公司总裁，吴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总裁提名，聘任：王文女士、胡培峰先生、卢翠荣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张远霜女士、张兵先生为公

司总裁助理，胥德才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李卫红女士为公司采购总监。（简历附后）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主要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构成。基本薪酬依据公司相关岗位工资标准

发放；绩效薪酬分为月度绩效和年度绩效，根据公司相关考核制度领取。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就本议案，关联董事王本朋、胡培峰、胥德才、李卫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徐瑞泽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3月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工作细

则》、《总裁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

管理制度》、《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修订。

以上制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本朋 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7年参加工作，

历任利群集团总裁办公室科员、利群商厦总经办科员、博晟贸易总经办副处长、即墨商厦总经办副处

长、利群集团总裁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担任胶南购物中心总经理，2017年2
月至2023年4月担任福兴祥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22年5月至2025年5月15日担任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4月至2025年5月15日担任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文 女，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1991年

参加工作，历任利群集团财务部科员、荣成购物广场财务处处长、长江商厦财务处处长，2004年至

2006年担任利群集团财务部部长助理兼利群商厦财务处处长，2006年至2008年担任利群商厦副总经

理，2008年至2013年担任宇恒电器总经理、电子商务总经理，2013年至2017年担任利群百货集团财

务总监，2017年至2022年5月担任利群股份董事、副总裁、采购总监，利群集团监事局主席，2022年5
月至2023年2月担任利群股份董事、副总裁、采购总监，2023年2月至今担任利群股份董事、副总裁，

2023年7月至今兼任福兴祥物流集团总经理。

胡培峰 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1995年参加工作，

历任福兴祥配送业务员、利群商厦一商场商品部副经理、利群商厦二商场副总经理、利群百货采购中

心部长，2005年至 2006年担任蓬莱购物广场总经理，2007年至 2008年担任百惠商厦副总经理，2008
年至2011年历任淄博购物广场总经理、长江商厦总经理，2011年6月受聘为利群百货集团董事、9月

受聘为利群百货集团副总裁，2011年至 2016年担任利群百货集团董事、副总裁兼长江商厦总经理，

2016年至2018年担任利群百货集团董事、副总裁兼金鼎广场总经理，2018年至2019年担任利群股份

董事、副总裁兼即墨购物中心总经理，2019年8月至2025年3月担任利群股份董事、副总裁兼即墨商

厦、即墨购物中心总经理，2025年3月至今担任利群股份董事、副总裁兼利群商业集团华东商贸有限

公司总经理。

卢翠荣 女，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1996年参加工作，

历任利群集团计算机管理中心技术人员、福兴祥财务处副处长、福兴祥计算机中心处长，2003年至

2009年担任福兴祥商品配送总经理助理兼福兴祥计算机中心主任，2009年至2018年担任恒宜祥物流

总经理、生鲜加工中心总经理，2018年至今担任恒宜祥物流总经理、青岛福昌食品科技总经理、青岛福

记农场总经理，2018年至2025年3月担任利群股份物流总监，2025年3月至今担任利群股份副总裁。

张远霜 女，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1年参加工作，

历任利群商厦营业员、四方购物广场科员、胶南商厦总经办副处长、处长，利群商厦总经办处长、部长

助理，2008年至2009年历任利群商厦、四方购物广场副总经理，2009年至2019年历任利群商厦一商

场、即墨商厦、淄博购物广场、海琴广场、宇恒电器总经理，2019年7月至2021年4月担任利群股份副

总裁兼利群华东商贸总经理，2021年4月至今担任利群股份总裁助理兼电子商务总经理。

张兵 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农工民主党，本科学历。2004年参加工作，

历任利群集团总裁办公室科员、宇恒电器音像部副经理、乳山购物广场总经办副主任、利群商厦总经

办副主任，2008年至2011年担任利群集团总裁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11年至2015年担任利群百货

集团总裁办公室主任、证券部部长，2015年至2020年担任利群股份营运部部长，2011年至2021年4月

担任利群股份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2021年4月至2025年3月担任利群股份副总裁兼利群华东商贸

总经理，2025年3月至今担任利群股份总裁助理兼长江商厦总经理。

胥德才 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2005
年参加工作，历任四方购物广场营运处科员、财务处科员，日照瑞泰、集团财务部财务科员，2009年至

2011年历任海琴购物广场、文登购物广场财务处副处长，2012年至2014年担任福兴祥物流财务处处

长，2014年至2017年担任利群百货集团财务部部长助理，2017年至2019年担任利群股份财务部副部

长，2019年5月至今担任利群股份董事、财务总监。

吴磊 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6年参加工作，历

任利群集团总裁办公室科员、主任科员，2009年至2011年担任即墨商厦总经办副主任，2011年至2015
年担任利群百货集团证券事务代表，2015年至2017年担任瑞朗医药董事会秘书，2017年至2021年4
月担任利群股份总裁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21年4月至今担任利群股份董事会秘书、总裁办公室主

任，2024年12月至今担任利群股份人力资源部部长。

李卫红 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3年参加工作，

历任四方购物广场营业员、福兴祥商品配送营业员、福兴祥物流业务员、瑞尚贸易业务员及商品部经

理，2011年5月至2011年12月担任瑞尚贸易总经理助理，2011年12月至2013年7月担任福兴祥商品

配送副总经理，2013年7月至2016年3月担任蓬莱购物广场总经理，2016年3月至2025年3月担任瑞

尚贸易总经理，2023年2月至2025年3月担任利群股份采购副总监，2025年3月至今担任利群股份采

购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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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16日0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高新南十道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3楼
一号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明刚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72人，代表股份数为186,167,3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041%。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67人，代表股份数为14,568,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574%（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同）。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数为119,763,
4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987%。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68人，代表股份数为66,403,9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4054%。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国枫（深圳）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6,082,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3%；反对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弃权2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483,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59%；反对 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3947%；弃权 2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6,081,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1%；反对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弃权2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482,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31%；反对 5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3947%；弃权 2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2%。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6,081,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0%；反对5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弃权3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482,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17%；反对 5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3597%；弃权 3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86%。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6,083,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2%；反对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弃权2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485,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75%；反对 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3967%；弃权 2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7%。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6,078,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5%；反对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1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479,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25%；反对 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4805%；弃权 1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4,480,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39%；反对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4%；弃权2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480,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39%；反对 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4414%；弃权 2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7%。

股东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与其一致行动人雅化集团绵阳实
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51,840,000股；股东明刚和明景谷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
表决权股份数量116,030,455股；深圳市奥博合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
动人，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728,450股；以上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6,214,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4%；反对 17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62%；弃权 1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374,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63%；反对17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136%；弃权 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1%。

股东明刚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股东明景谷担任公司董事，股东明刚和明景谷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116,030,455股；深圳市奥博合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728,450股；以上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6,079,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8%；反对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弃权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480,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73%；反对 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4688%；弃权 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霞、冉怡然；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25-030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6日上午 9:15—9:25，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公司会议室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长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46人，代表股份329,846,6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39.397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人，代表股份198,308,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3.686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19人，代表股份131,538,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5.711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37人，代表股份205,696,8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5687%。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10,392,177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40,9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0％；反对87,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91,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6％；反对8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4％；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议案2.00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37,2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8％；反对83,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87,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8％；反对83,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5％；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议案3.00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37,9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0％；反对82,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88,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2％；反对82,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议案4.00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39,7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88,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弃权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89,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0％；反对8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弃权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议案5.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33,2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反对87,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83,4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9％；反对87,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议案6.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405,2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0％；反对97,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65,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0％；反对97,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议案7.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987,9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6％；反对113,9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637,9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4％；反对 11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1％；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议案8.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738,6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3％；反对89,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88,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5％；反对89,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议案9.00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431,5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363％；反对75,396,59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581％；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281,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3368％；反对 75,396,

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542％；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议案10.0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800,9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449％；反对13,005,62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29％；弃权 40,0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651,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578％；反对 13,005,

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27％；弃权40,0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300932 证券简称：三友联众 公告编号：2025-023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5月16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至15:
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中心二路27号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阶梯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朝阳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133,967,8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919％。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133,188,3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5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779,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0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779, 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40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79, 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409％。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

（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5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10,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69,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5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8,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69,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8,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0％；弃权1,09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2024年度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5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8,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1,0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69,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8,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0％；弃权1,09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5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10,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69,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5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5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10,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69,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46,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反对8,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 11,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5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183％；反对8,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0％；弃权11,994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86％。

（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46,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反对10,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弃权 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5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183％；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1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3％。

（八）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5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10,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69,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6％；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46,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反对10,0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弃权 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5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183％；反对1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4％；弃权1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钟婷；覃国飚。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